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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严把关
近期，杭州钱塘区消防大队联合市场监管局，对辖区3家单位的过

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进行抽样送检，并向工作人员科普辨别呼吸器真

伪的技巧。针对有单位杂物堵塞安全出口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

改正。 通讯员 梅玲玲

岁末年初守平安

通讯员 鲍彩红 庞伟东

本报讯“临近过年，街上的车和人多了起来，看到警察同志

巡逻的身影，安全感满满！”近日，在天台县白鹤镇临街开杂货店

的陈先生说。

连日来，天台县公安局白鹤派出所严格落实“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措施，提升社会面防控能力和水平，为

群众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该所坚持“警力跟着警情走”，强化重点时段的巡逻强度，采

取步巡和车巡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投放警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警察就在身边、平安就在身边”。

同时，该所结合岁末安全隐患问题突出的实际情况，对辖区

“九小场所”、物流快递等治安复杂区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做到

盯住人、管住物、防住事，检查全面、整治到位、问题清零，筑牢安

全管控防线。

此外，该所开展进企

业、进村居岁末平安防范宣

传，普及安全常识，向群众

讲解电信诈骗真实案例，提

高群众的防骗意识和甄别

能力，营造人人参与、全民

共防的良好氛围。

警民携手助脱险

通讯员 刘纪明 张菲

本报讯 近日，235国道诸暨次坞镇国申路方

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轻型货车将行人压入车

底，造成行人受伤和车辆损坏。诸暨交警次坞中队

立即出警救援，与群众一起联手将被困者救出。

当日，司机熊某驾驶一辆轻型封闭货车，从金华

出发送货至杭州，路过事发地时，分心看了一下手

机，车辆突然失控驶向道路右侧，与正在步行的行人

和某碰撞，后货车带着和某滑落至排水沟，后者被压

在货车右前轮下无法动弹。熊某立即报警。

接警后，交警快速赶赴现场，由于无法挪动车

辆，民警杨永祥派辅警赵伟林到附近寻找叉车，自己

则守在现场，拦截过路车辆，寻找施救办法。

此时，驾驶员沈云伟驾驶货车经过，听说有人被

压需要施救，立即停车，从车上拿下千斤顶帮忙。同

时，叉车司机吴海轮听说要救人，开着叉车前去救

援。在民警、消防员、群众的联手救援下，被压的和

某终于安全脱困，被送上急救车。

据初步认定，熊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行人和某无

责任。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交警化身“大力士”

通讯员 王月仙

本报讯 近日，在平阳县水头镇环城北路一路

口，一辆厢式大货车停在右转车道上，严重影响后方

车辆正常行驶。正在路口执勤的交警队员发现这一

情况，立刻上前询问，得知是车子突然故障，无法正

常行驶。

由于该路段车流较大，为了不阻碍其它车辆正常

行驶，执勤队员一边疏导交通，一边呼叫在附近路段

巡逻的队员前来增援，几人合力将故障车辆推至斑马

线边上安全区域，并帮忙联系附近修理厂师傅前来修

理。货车驾驶员及过往群众纷纷为现场交警点赞。

联合执法除隐患

通讯员 季雨茜

本报讯 近日，龙泉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行动工作专班组织公安交警、市场监管、邮政管理

等多部门，开展路面联合执法查纠行动，及时查处电动

自行车违法行为。

专班重点针对外卖和快递类电动自行车开展路面查

纠，对电动自行车是否擅自改装原厂电器配件、拆改限

速、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执法检查。

针对发现的问题，当场协调执法部门提出整改措施。

下一步，市工作专班将继续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

整治行动，及时曝光查办案件，发挥震慑警示作用。

平安知识送进门

通讯员 宋雄伟

本报讯 近日，开化县消防救援大队积极开展宣传

平安知识，防范各类消防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消防员和志愿者走进辖区多业态混合场所、“九小

场所”、居民社区等地，开展消防宣传“五进”行动，通过

“走街串巷”进商户、“敲门入户”进家庭，向辖区群众发

放《消防安全常识二十条》《电动车消防安全手册》《家

庭防火知识篇》等资料，耐心讲解防火常识、火场逃生

自救方法，灌输“防”大于“灭”的思想。

活动提高了群众的自防自救能力，也强化了消防

指战员的责任意识。

消防宣传不能忘

通讯员 刘国征

本报讯 近日，苍南县桥墩镇应急消防管理站组织

开展消防宣传活动，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预防和减

少火灾事故。

消防员先对消防设施的正确使用方法等作详细讲

解，提醒安全疏散要点，展示从应急取水点取水的全过

程。共富委成员、周边村民积极参与，并动手操作灭火

设备，学习灭火过程。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深入各村

居，以发放安全宣传手册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消防安全

知识；同时，结合实际案例，告知群众火灾危害，指导群

众检查和消除家中隐患。

某男婴，2025年1月6日出生，2025年1

月6日被发现遗弃在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

第三中学对面平安驾校后面仓库外面。

2025年1月15日义乌市公安局北苑派出所

交我院代养。

望上述孩子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义乌市儿童福利
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
父母的弃婴。

联系电话：0579-85435115。
义乌市儿童福利院
2025年1月20日

寻亲公告

序号

1
2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富虞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巨和幕墙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7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2024）浙 0102 民初 2530 号
（2024）浙 0102 民初 5183 号

本金
9,000,000.00
10,000,000.00

欠息
54,328.63
61,074.40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杭州万银大厦802、803、805、807、808室商业办公房地产提供抵押
杭州万银大厦801、804、806、809商业办公房地产提供抵押

担保人

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伟良、林燕娥、张杏娟
浙江巨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张伟良、林燕娥、张杏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上虞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上虞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ZS2023SYCH-04），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绍兴上虞创
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上虞创恒实

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绍兴上虞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兴上虞创恒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858161614，朱先生
绍兴上虞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868151229，翁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上虞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1月2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3年7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绍兴上虞创恒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联系电话：0574-81873332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20日 基准日：2024年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统称为担保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4年4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名称
浙江华顺海运有限公司
舟山隆福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家乐惠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本金(元)
26,900,000.00
21,000,000.00
19,000,000.00

利息(元)
22,398,786.40
24,547,019.71
17,810,766.99

代垫费用(元)
232,542.00
5,000.00
-

抵质押物
欧阳曦东名下位于舟山市定海区人民北路184号四-五层商业房产，房产建筑面积796.63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52.15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1092万元。
舟山隆福贸易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定海区解放西路55-57号二层商用房，房产建筑面积833.76平方米，土地面积89.89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2600万元。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润都嘉苑6号楼101、102、201、301、401、501共6套住宅，土地面积334.73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3847.41平方米，抵押金额3101万元。

保证人
欧阳曦东、董冉、安国光
舟山市海之府船用物资有限公司、虞邦均、刘梅芳、沈惠芳、刘炯、林伟
舟山润都置业有限公司、许常平、彭文兵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温州众畴集
团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万元

3400.00

利息余额/万元

872.85

担保人

张定龙

抵（质）押物
①由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茶山观赏场（原名温州市五美珍稀动物养殖有限公司茶山观赏场）名下位于温州市茶山镇五美路1号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2665.20万元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建筑面积944.59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面积5229.3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旅游观赏；
②由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原名温州市五美珍稀动物养殖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市茶山镇北茅垟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850万元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建筑面积743.5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3960.60平方米，土地用途
为畜牧、养殖业，该抵押物目前已被拆迁，补偿款未领款；
③由温州翔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原名温州市五美珍稀动物养殖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市茶山镇五美路1号土地使用权提供最高额5300万元第三顺位抵押担保，抵押物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25710平方米，土地用途为旅游观赏。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温州众畴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金瓯”）与温州华龙健康产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健康”）签订了《金融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和《委托
处置合同》，约定将光大金瓯持有的温州众畴集团有限公司单户债权的收益权
转让给华龙健康，并委托华龙健康处置，华龙健康采取分期付款的支付模式，
在未结清之前债权及处置权仍为光大金瓯所有。现华龙健康未结清剩余转让
价款，根据合同约定光大金瓯有权另行公开挂牌处置，现特发布此处置公告。

债权转让基准日2020年1月14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
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
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
作日。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7-88333755 15825400239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怀江路1号金融大厦6层光大金瓯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2396912 联系人：李先生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20日


